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

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李碧君 董事

一、报告中指出银行存款的期末账面价值为41,894,277.46元，受限原因是诉讼冻结

资金，报告中未进一步解释披露诉讼冻结金额的风险。 二、子公司英聚、劲鸿注册资本

较大，实缴资本较低，未来按照新公司法要求出资压力较大，报告中未提及对母公司

会产生的影响及风险。三、半年报中风险提示不充分：（1）未提示诉讼风险。（2）未提

示公司治理和声誉风险。 公司管理层陆续向前实控人、收购子公司的少数股东提起诉

讼，在诉讼事宜存在较大的争议的前提下，严重激化股东之间矛盾，严重影响公司经

营团结和内部治理有效性， 应该在风险提示环节充分向投资者说明公司目前面临的

公司治理风险以及可能会引起的声誉风险。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的风险提示

董事李碧君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针对上述李碧君女士提出的反对理由，董事会作出如下说明：

（1）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期末银行存款中因诉讼冻结的金额为41,894,277.46元，公司已在《2024

年半年度报告》中充分披露相关数据，相关诉讼情况公司已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后续公司将持续跟进

诉讼情况，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此

外，公司已积极采取多种措施解冻部分诉讼冻结资金，例如通过与相关法院积极沟通，拟使用公司名下非营

业用的房产申请财产保全置换以解除部分资金冻结，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

披露的《关于公司拟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置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8）。

（2）广东英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0万元，目前公司已按照相关协议约定完成实缴。广东

劲鸿建设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8,000万元，目前公司已实缴部分金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年

修订）》 第四十七条规定， 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由股东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五年内缴

足，后续公司将根据注册资本实际缴纳进展，及时按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已分别在《2024年半年度报告》“第六节 重要事项” 中的“一、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

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八、诉讼

事项” 、“第十节 财务报告” 中的“十五、其他重要事项” 多个章节处充分披露相关诉讼情况，公司、公司现控

股股东与前实控人的相关诉讼均为依据双方签署的相关协议条款提起， 均为切实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

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美芝股份 股票代码 00285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何申健 李金泉

办公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泥岗西路1066号1-5层 深圳市罗湖区泥岗西路1066号1-5层

电话 0755-83262887 0755-83262887

电子信箱 king@szmeizhi.com king@szmeizhi.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366,166,360.20 368,921,278.36 -0.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2,391,062.27 2,299,132.63 -1,073.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21,305,341.75 2,532,833.62 -941.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5,488,104.38 24,152,906.17 -288.3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55 0.0170 -1,073.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55 0.0170 -1,073.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47% 0.41% -6.8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2,060,541,469.22 2,168,740,508.93 -4.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36,676,111.79 355,499,288.41 -5.2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97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山汇投资

管 理 有 限 公

司－广东怡建

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 （有限合

伙）

国有法人 29.99% 40,580,300 0 不适用 0

李苏华 境内自然人 13.54% 18,319,700 13,739,775 冻结 18,319,700

俞祎萍 境内自然人 1.32% 1,782,740 0 不适用 0

龚云仙 境内自然人 1.00% 1,359,800 0 不适用 0

何永波 境内自然人 1.00% 1,357,100 0 不适用 0

广东华兴玻璃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9% 1,340,193 0 不适用 0

江苏理成私募

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理成长

期价值3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95% 1,291,200 0 不适用 0

周志良 境内自然人 0.95% 1,279,700 0 不适用 0

广东珑鑫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7% 1,041,520 0 不适用 0

董建林 境内自然人 0.76% 1,032,9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1） 股东何永波通过普通账户持有700,800股， 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56,300股，实际合计持有1,357,100股；（2）股东江苏理成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理

成长期价值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普通账户持有133,700股，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1,157,500股，实际合计持有1,291,200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关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事项

1、鉴于第四届董事会临近届满，为适应公司经营管理及业务发展需要，保障公司有效决策和平稳发展，

公司于2024年1月2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及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经公司股东推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提名何伏信、李苏华、古定文、何申健、胡蝶、

李碧君六人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经公司股东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

同意提名麦志荣、徐勇伟、林小利三人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该事项已经公司2024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人员任期自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2、鉴于第四届监事会临近届满，为适应公司经营管理及业务发展需要，保障公司有效决策和平稳发展，

公司于2024年1月2日召开了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

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经公司股东推荐，监事会同意提名黎敬良、林志萍为公司第五

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该事项已经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人员任期自2024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3、鉴于第四届监事会临近届满，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公司于2024年1月16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

经职工代表大会认真审议，一致同意选举许家铭继续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该事项已经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人员任期自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4、公司于2024年1月18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选举

公司董事长、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内部审计部负责人、选举公司

监事会主席等相关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2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和内部审计部负责人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18）。

（二）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事项

1、公司于2024年7月通过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http://sifa.jd.com）获悉，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李苏

华先生因个人借款合同纠纷被执行裁定，导致其持有的3,108,547股公司股份将被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于

2024年7月25日10时至2024年7月26日10时止进行公开拍卖，目前该拍卖事项因案外人异议而暂缓。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6日、7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

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48）、《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司法拍卖暂

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3）。

2、公司于2024年7月通过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http://sifa.jd.com）获悉，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李苏

华先生因个人合同纠纷被裁定执行，导致其持有的2,744,348股公司股份将被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于2024

年8月22日10时至2024年8月23日10时止进行公开拍卖，目前处于拍卖公示期。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

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号：2024-054）。

（三）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变动事项

公司董事会于2024年8月收到公司副总经理邹杰聪先生递交的《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邹杰聪先生申

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辞职后，邹杰聪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证券代码：002856� � � � � � � � � � �证券简称：美芝股份 公告编号：2024-063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24年8月27

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24年8月16日以书面和电话通知的

形式传达。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并主持，应出席董事9名，实到9名，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1票，弃权0票。

经审议，董事会超1/2的董事均认为《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并保证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董事李碧君女士对本议案投反对票，其反对的理由为：一、报告中指出银行存款的期末账面价值为

41,894,277.46元，受限原因是诉讼冻结资金，报告中未进一步解释披露诉讼冻结金额的风险。 二、子公司英

聚、劲鸿注册资本较大，实缴资本较低，未来按照新公司法要求出资压力较大，报告中未提及对母公司会产生

的影响及风险。 三、半年报中风险提示不充分：（1）未提示诉讼风险。（2）未提示公司治理和声誉风险。 公司

管理层陆续向前实控人、收购子公司的少数股东提起诉讼，在诉讼事宜存在较大的争议的前提下，严重激化

股东之间矛盾，严重影响公司经营团结和内部治理有效性，应该在风险提示环节充分向投资者说明公司目前

面临的公司治理风险以及可能会引起的声誉风险。

针对上述李碧君女士提出的反对理由，董事会作出如下说明：

（1）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期末银行存款中因诉讼冻结的金额为41,894,277.46元，公司已在《2024

年半年度报告》中充分披露相关数据，相关诉讼情况公司已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后续公司将持续跟进

诉讼情况，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此

外，公司已积极采取多种措施解冻部分诉讼冻结资金，例如通过与相关法院积极沟通，拟使用公司名下非营

业用的房产申请财产保全置换以解除部分资金冻结，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

披露的《关于公司拟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置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8）。

（2）广东英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0万元，目前公司已按照相关协议约定完成实缴。广东

劲鸿建设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8,000万元，目前公司已实缴部分金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年

修订）》 第四十七条规定， 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由股东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五年内缴

足，后续公司将根据注册资本实际缴纳进展，及时按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已分别在《2024年半年度报告》“第六节 重要事项” 中的“一、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

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八、诉讼

事项” 、“第十节 财务报告” 中的“十五、其他重要事项” 多个章节处充分披露相关诉讼情况，公司、公司现控

股股东与前实控人的相关诉讼均为依据双方签署的相关协议条款提起， 均为切实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

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002856� � � � � � � � � � �证券简称：美芝股份 公告编号：2024-064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4年8月27

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24年8月16日以书面和电话通知的

形式传达。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召集并主持，应出席监事3名，实到3名。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

会的有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8月28日

一、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本行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半年度报告摘要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本行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4年8月28日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

及摘要、业绩公告的议案，应出席董事14名，实际出席董事14名。

4.本行董事长景在伦先生、行长吴显明先生、主管财务工作的副行长陈霜女士、计划财务部总经理李振国先生声明：保

证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5. 本公司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2024年上半年财务报告已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和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分别根据中国和国际审阅准则审阅。

6.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本行董事会可以根据本行的经营状况提议进行2024年中期现金分红，2024年半年度不送红股，

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7.除特别说明外，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所述的金额币种为人民币。

8.本报告摘要包含若干对本公司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及业务发展的展望性陈述。 报告摘要中使用“将”“可能”“努

力”“计划”“有望”“力争”“预计”“目标” 及类似字眼以表达展望性陈述。 这些陈述乃基于现行计划、估计及预测而作

出，虽然本公司相信这些展望性陈述中所反映的期望是合理的，但本公司不能保证这些期望被实现或将会被证实为正确，

故这些陈述不构成本公司的实质承诺，投资者及相关人士均应对此保持足够的风险认识，理解计划、预测与承诺之间的差

异，不应对其过分依赖并应注意投资风险。请注意，该等展望性陈述与日后事件，或与本公司日后财务、业务或其他表现有

关，并受若干可能会导致实际结果出现重大差异的不明确因素的影响。

9.本公司已在半年度报告全文中详细描述存在的主要风险及应对措施，详情请参阅半年度报告“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

与分析” 中有关风险管理的相关内容。

二、本行基本情况

1.本行简介

A股证券简称 青岛银行 A股证券代码 002948

A股股票上市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H股股份简称 青岛银行 H股股份代号 3866

H股股票上市证券交易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巧雯 王鑫宇

办公地址 中国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秦岭路6号 中国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秦岭路6号

电话 +86�40066�96588�转 6 +86�40066�96588�转 6

电子信箱 ir@qdbankchina.com ir@qdbankchina.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所载财务数据和指标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编制，除特别说明外，为本公司合并数据。

项目

2024年

1-6月

2023年

1-6月

本期比上年

同期

2022年

1-6月

经营业绩(人民币千元)��������������������������������������������������������������变动率(%)

利息净收入 4,778,993 4,509,411 5.98 3,974,750

非利息净收入 2,349,092 1,855,867 26.58 2,234,320

营业收入 7,128,085 6,365,278 11.98 6,209,070

业务及管理费 (1,791,129) (1,693,486) 5.77 (1,747,370)

信用减值损失 (1,919,634) (1,809,832) 6.07 (2,058,483)

营业利润 3,238,877 2,780,719 16.48 2,321,980

利润总额 3,233,244 2,786,303 16.04 2,324,371

净利润 2,711,384 2,407,536 12.62 2,060,33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40,917 2,335,704 13.07 2,018,39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91,790 2,281,781 13.59 2,000,435

现金流量(人民币千元)��������������������������������������������������������������变动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70,696 4,997,075 (2.53) (6,789,050)

每股计(人民币元/股)����������������������������������������������������������������变动率(%)

基本每股收益（1） 0.45 0.40 12.50 0.36

稀释每股收益（1） 0.45 0.40 12.50 0.3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1） 0.45 0.39 15.38 0.36

项目

2024年

6月30日

2023年

12月31日

本期末比

上年末

2022年

12月31日

规模指标(人民币千元)��������������������������������������������������������������变动率(%)

资产总额（2） 654,024,373 607,985,372 7.57 529,613,992

发放贷款和垫款：

客户贷款总额（2） 324,394,232 300,089,541 8.10 269,029,452

加：应计利息 617,476 758,512 (18.59) 598,681

减：以摊余成本计量的发放贷款和垫款减值准备 (8,614,532) (7,855,127) 9.67 (7,109,471)

发放贷款和垫款 316,397,176 292,992,926 7.99 262,518,662

贷款减值准备 (8,883,502) (7,997,497) 11.08 (7,137,141)

其中：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的发放贷款和垫款的减值准备

(268,970) (142,370) 88.92 (27,670)

负债总额（2） 611,168,636 568,046,129 7.59 493,020,697

吸收存款：

客户存款总额（2） 411,588,446 386,062,259 6.61 341,347,176

加：应计利息 10,222,200 9,405,100 8.69 6,696,131

吸收存款 421,810,646 395,467,359 6.66 348,043,307

股本 5,820,355 5,820,355 - 5,820,35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41,958,423 39,063,939 7.41 35,816,312

股东权益 42,855,737 39,939,243 7.30 36,593,295

总资本净额 52,854,097 49,247,594 7.32 45,212,218

其中：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35,684,798 32,404,879 10.12 29,169,606

其他一级资本 6,463,207 6,483,769 (0.32) 6,473,571

二级资本 10,706,092 10,358,946 3.35 9,569,041

风险加权资产总额 393,309,965 384,977,512 2.16 333,440,925

每股计(人民币元/股)����������������������������������������������������������������变动率(%)

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3） 6.11 5.61 8.91 5.05

项目

2024年

1-6月

2023年

1-6月

本期比上年

同期

2022年

1-6月

盈利能力指标(%)���������������������������������������������������������������������变动

平均总资产回报率（4）（年化） 0.86 0.88 (0.02) 0.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1）（年化） 15.34 15.17 0.17 14.0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1）

（年化）

15.06 14.82 0.24 13.90

净利差（5）（年化） 1.82 1.87 (0.05) 1.89

净利息收益率（6）（年化） 1.77 1.85 (0.08) 1.76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占营业收入比率 13.06 14.77 (1.71) 13.46

成本收入比 25.13 26.61 (1.48) 28.14

项目

2024年

6月30日

2023年

12月31日

本期末比

上年末

2022年

12月31日

资产质量指标(%)���������������������������������������������������������������������变动

不良贷款率 1.17 1.18 (0.01) 1.21

拨备覆盖率 234.43 225.96 8.47 219.77

贷款拨备率 2.74 2.67 0.07 2.65

资本充足率指标(%)�������������������������������������������������������������������变动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7） 9.07 8.42 0.65 8.75

一级资本充足率（7） 10.72 10.10 0.62 10.69

资本充足率（7） 13.44 12.79 0.65 13.56

总权益对资产总额比率 6.55 6.57 (0.02) 6.91

其他指标(%)�������������������������������������������������������������������������变动

流动性覆盖率 203.40 158.11 45.29 122.83

流动性比例 89.54 78.23 11.31 88.21

截至披露前一交易日的本行总股本（股） 5,820,354,724

支付的永续债利息（8）（元） -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股，2024年1-6月累计） 0.45

注：1.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一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

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年修订）计算。 本行于2017年发行境外优先股，于2022年9月赎回；本行于2022年7-8月发行永

续债，分类为其他权益工具。 计算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时，“加权平均净资产” 扣除了优先股和永续债的影响。

2.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客户贷款总额和客户存款总额的结构详见本半年度报告“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五、资

产负债表主要项目分析” 。

3.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其他权益工具）/期末普通股股数。

4.平均总资产回报率=净利润/期初及期末总资产平均余额。

5.净利差=生息资产平均收益率-计息负债平均成本率。

6.净利息收益率=利息净收入/生息资产平均余额。

7.截至2024年6月30日的资本充足率相关指标按照《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等相关监管规定计算，截至2022年末、

2023年末的资本充足率相关指标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监管规定计算。

8.2024年1-6月，本行未支付永续债利息。

3.本行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3.1本行股东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8,77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普通股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1.87%

1,272,955,

994

- 未知 未知

意大利联合圣保罗银行 境外法人 17.50%

1,018,562,

076

- - -

青岛国信实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25% 654,623,243 - - -

青岛海尔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9.15% 532,601,341 409,693,339 - -

青岛海尔空调电子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88% 284,299,613 - - -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25% 188,886,626 - - -

青岛海仁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99% 174,083,000 - - -

青岛华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2% 123,457,855 - - -

青岛即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3% 118,217,013 - -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9% 69,136,652 - - -

上述股东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青岛海尔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青岛海尔空调电子有限公司及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同属海尔集团。 上

述其余股东之间，本行未知其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

本行未知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所代理股份的持有人参与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情况；报告

期末，前10名普通股股东中，其余股东未参与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

备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中，A股股东58,627户，H股登记股东148户；

2.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所持股份为其代理的在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交易

平台上交易的本行H股股东账户的股份总和；

3. 报告期末， 意大利联合圣保罗银行作为本行H股登记股东持有1,015,380,976股H股， 其余3,

181,100股H股代理于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名下。 在本表中，该等代理股份已从香港中央

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股数中减除；

4.本行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5.报告期末，青岛国信实业有限公司已更名为青岛国信产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因其尚未变更

证券账户户名，故上表仍以“青岛国信实业有限公司”列示。

3.2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本行未知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所代理股份的持有人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的情况。 本行其他持股5%

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中的其他股东，在报告期初和报告期末均没有转融通出借股份。

3.3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与2024年第一季度末相比，本行截至2024年半年末的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变化情况，与股东参与

转融通业务无关。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报告期末，本行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

5.本行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本行无存续的优先股。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报告期内，本行没有公开发行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债券。

三、重要事项

1.主要经营指标完成情况

（1）资产总额6,540.24亿元，比上年末增加460.39亿元，增长7.57%；

（2）客户贷款总额3,243.94亿元，比上年末增加243.05亿元，增长8.10%；

（3）客户存款总额4,115.88亿元，比上年末增加255.26亿元，增长6.61%；

（4）营业收入71.28亿元，同比增加7.63亿元，增长11.98%；净利润27.11亿元，同比增加3.04亿元，增长12.62%；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6.41亿元，同比增加3.05亿元，增长13.07%；

（5）不良贷款率1.17%，比上年末下降0.01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234.43%，比上年末提高8.47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

13.44%，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9.07%，均比上年末提高0.65个百分点；

（6）平均总资产回报率0.86%，同比微降0.02个百分点；

（7）基本每股收益0.45元，同比增加0.05元，增长12.50%；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15.34%，同比提高0.17个百分点。

2.经营管理主要工作

2024年，是实现“十四五” 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是本行新三年战略规划承前启后的攻坚之年。上半年，本行严格

贯彻中央经济、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坚决落实各级党委政府决策部署，报告期末，按照总行党委高质量发展要求扎实推进

各项经营工作。 集团管理总资产突破8,700亿元，达到8,721.50亿元，较上年末增长5.08%，实现良好经营业绩。

（1）资产业务：贷款规模稳步增长，资产结构有效改善。 公司贷款结构持续优化；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涉农贷款增速

均明显超过贷款平均增速。报告期末，线上供应链融资余额112.84亿元，较上年末增长31.93亿元，增幅39.46%。进一步完善

普惠融资产品体系，普惠贷款余额404.22亿元，较上年末增长65.76亿元，增幅19.43%，高于全行贷款增速。 个人贷款发放

“房抵快贷” 36.50亿元，较去年同期提升38.57%。 同业业务积极应对市场利率下行环境，多途径配置高收益、高流动性资

产。

（2）负债业务：负债规模逆势增长，成本压降效果显著。 公司条线紧盯贷款派生、发债资金沉淀等，全力拉动存款增长

的同时，积极改善负债成本。 报告期末，公司存款突破2,000亿元，较上年末增长5.77%；报告期内，公司存款平均成本率较

去年同期下降0.18个百分点。 零售条线紧跟市场、保持节奏，同时加大低成本存款营销力度。 报告期末，本行零售存款余额

2,026.84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42.40亿元，增幅7.56%，零售存款平均成本率较去年同期下降0.14个百分点。 同业负债积极

拓展低成本资金来源，负债成本有效压降。

（3）中间业务：轻资本转型稳步推进，中收水平保持稳定。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中收实现较大突破，实现手续费及佣金

净收入3.72亿元，同比增长46.40%；投行业务债务融资工具承销额度达269.29亿元；国际业务结算量同比增长59.16%。 零

售条线顶住市场压力，报告期内实现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2.75亿元。 金融市场业务共实现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2.87亿元；

报告期末，托管业务规模达到458.78亿元。

（4）客户基础：客户经营向深向细，客群基础持续夯实。 公司客群坚持“横向分类、纵向分层” 的经营策略，实现客户

数量提升。报告期内，新拓对公客户超过2万户；绿色、科技、制造业等实体类客户数量实现较快增长。零售客群持续推进分

层分群经营策略，拉动金融资产稳健增长。报告期内，零售客户在本行保有资产规模达3,326.45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56.33

亿元。 同业授信体系持续优化，为同业资产投放提供支持。

（5）子公司：金租理财稳健经营，母子协同成效显著。 青银金租正式完成首轮增资扩股，为持续经营夯实资本基础；积

极推动业务结构调整，切实提高实体类业务占比。报告期内，青银金租实现营业收入3.32亿元，同比增长14.43%。青银理财

重点优化产品定价策略，同时继续深化渠道建设。 报告期内，青银理财实现营业收入3.26亿元，同比增长8.03%，行外代销

机构较上年末增加37家。

（6）风险管理：严格资产质量管控，强化全面风险管理。扎实做好资产质量管控工作。严把授信准入关，积极提升授信

审批效率，为信贷投放提供有力支撑。健全并落实授信后管理制度，将贷后管理工作做实。丰富不良资产处置手段，推进重

点领域清收。 持续完善风险管理制度，夯实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7）支持保障：专业能力持续提升，有效赋能业务发展。 以数字化项目建设为抓手，加速推动全行数字化转型，提升数

字营销能力，丰富数字产品；新一代分布式核心系统一期建设完成开发并进入测试阶段；启动数据治理专项行动，数据赋

能业务发展和数据风险防控取得较好进展。 网点轻型化转型工作迭代升级，厅堂新标准实现落地。 有效整合监督资源，初

步搭建“大监督” 体系，各项内控工作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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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于2024年8月1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董事发出关于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

二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24年8月28日在青岛银行培训中心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14名，实际出席董事14

名。 本次会议由景在伦董事长主持，部分监事、相关行级高管及总行相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中期行长工作报告》

本议案同意票1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了《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中期财务分析报告》

本议案同意票1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已经本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前认可，由该委员会全体委员审议通过，同意将其提交董事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业绩公告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1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已经本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前认可，由该委员会全体委员审议通过，同意将其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行2024年半年度报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日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四、审议通过了《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资本补充工具计划发行额度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1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审议的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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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行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于2024年8月16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监事发出关于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

二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24年8月27日在本行总行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应出席监事6名，实际出席监事6名。经半数以上

监事共同推举，由王大为监事主持会议，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及总行相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中期行长工作报告》

本议案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了《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中期财务分析报告》

本议案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审议通过了《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业绩公告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业绩公告的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本行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本行2024年半年度报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日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8月28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

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泰嘉股份 股票代码 00284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谢映波 谭永平

办公地址

长沙市岳麓区滨江路53号楷林国际C

栋34层3401室

长沙市岳麓区滨江路53号楷林国际C

栋34层3401室

电话 0731-88059111 0731-88059111

电子信箱 tjxc@bichamp.com tjxc@bichamp.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861,745,754.35 945,271,726.04 -8.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4,424,450.52 61,004,451.53 -10.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54,998,432.79 51,953,092.04 5.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6,319,214.20 -1,782,874.77 8,306.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 0.29 -24.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 0.29 -27.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9% 8.25% -4.4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2,539,429,548.57 2,701,559,883.83 -6.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90,019,746.31 1,448,704,003.67 -4.0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16,13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长沙正元企

业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3.29% 58,897,350 0 质押

11,970,

000

中联重科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98% 48,000,000 0 不适用 0

邦中投资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6.96% 17,602,650 0 不适用 0

广发银行股

份 有 限 公

司－国泰聚

信价值优势

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3.07% 7,763,380 0 不适用 0

湖南泰嘉新

材料科技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21

年员工持股

计划

其他 1.24% 3,144,000 0 不适用 0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国泰

金牛创新成

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3% 3,100,000 0 不适用 0

江苏盛世聚

鑫私募基金

管理有限公

司－连云港

泰嘉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

（有 限 合

伙）

其他 1.22% 3,088,326 0 不适用 0

湖南长创咨

询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0% 3,038,846 0 不适用 0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城

久嘉创新成

长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19% 3,000,000 0 不适用 0

中国银行股

份 有 限 公

司－国泰智

能装备股票

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15% 2,902,246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长沙正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合计持有58,897,350股公司股份，其中，通过普通证券账户

持有53,397,350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5,500,000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初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持股

期初转融通出借股份且

尚未归还

期末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持股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

尚未归还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长沙正元企

业管理有限

公司

57,897,

350

22.95% 1,000,000 0.40%

58,897,

350

23.29% 0 0.00%

湖南长创咨

询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

1,467,746 0.58% 2,140,500 0.85% 3,038,846 1.20% 0 0.00%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本报告期新增/退

出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数量

期末股东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股及转

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的股份数量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长沙正元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

退出 0 0.00% 58,897,350 23.29%

湖南长创咨询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退出 0 0.00% 3,038,846 1.20%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除已披露事项外，公司无其他重大事项。

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方鸿

2024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002843� � � � � �证券简称：泰嘉股份 公告编号：2024-053

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4年8月18日以

电话、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通知，并于8月28日在长沙市岳麓区滨江路53号楷林国际C栋34层3401室公司会议

室召开。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其中，董

事杨乾勋先生、申柯先生，独立董事陈明先生、解浩然先生、易玄女士以通讯表决方式参加会议。本次会议由董

事长方鸿先生召集和主持，董事会秘书、部分公司高管和监事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会议合法、有效。经与会董事审议，会

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报出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董事会认为报告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2024年半年度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均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

交易所对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要求，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行为，亦不存在改变或者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002843� � � � � �证券简称：泰嘉股份 公告编号：2024-054

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4年8月18日以

电话、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通知，并于8月28日在长沙市岳麓区滨江路53号楷林国际C栋34层3401室公司会议

室召开。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三名，实到监事三名，其中，监事陈

铁坚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参加会议。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文颖先生主持，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全体到会监事审议，表决

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行为，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002843� � � � � �证券简称：泰嘉股份 公告编号：2024-056

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2024年8月28日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2024年8月28日上午9:15一2024年8月28日下午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2024年8月28日上午9:15一9:25，上午9:30一11:30，下午

13:00一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滨江路53号楷林国际C座3401室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方鸿先生。

6、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股东

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指派

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7、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74人，代表股份114,101,73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44.902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65,080,29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5.6109%；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170人，代表股份49,021,43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9.291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72人，代表股份7,204,38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2.8351%，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6,182,94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4332%；通过网

络投票的股东169人，代表股份1,021,43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402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参加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表人）所持表决权

的2/3以上（含）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表决作了单独计票。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全部会议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3,944,9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626%；反对87,03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763%； 弃权69,7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6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047,6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7.8244%；反对87,035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081%； 弃权69,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967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旷阳、张颖琪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1、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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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

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7月2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并于2024年8月28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

购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22年股权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

定， 鉴于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中，1名激励对象因主动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1名激励对象因退

休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公司拟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49,000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27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减少49,000股，注册资本将减少49,000元。 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人自接到

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

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公司债权人如逾期未行使上述权利，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

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债权人如果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

施，届时公司将按程序办理减少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手续。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1、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

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2、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

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方式

1、申报时间：2024年8月29日至2024年10月12日，工作日9:00-12:00、14:00-17:00。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长沙市岳麓区滨江路53号楷林国际C栋34层3401室

3、联系人：谢映波、谭永平

4、联系电话：0731-88059111� � � �传真：0731-88051618

5、其他事项

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信封上请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特此公告。

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9日

信息披露

2024/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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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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